


第一卷 

第一章 招标公告（未进行资格预审，适用于公开招标） 

 

兴文县 2005 年至 2015 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项目 10 千伏及以

下工程(项目名称)EPC 总承包（第二次）   /   标段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 兴文县 2005 年至 2015 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项目 10

千伏及以下工程 (项目名称)已由 兴文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

案机关名称)以 兴发改固[2021]153 号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中央资本金、银行贷款 （资

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中央资本金 20%、银行贷款 80% ，招标人为 四川能

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EPC 总承包进行公开

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 兴文县发展和改革局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

事项核准文号为 兴发改固[2021]153 号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 委托招标  （☐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 四川省富盛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概况：新建与改造 lO 千伏线路 44.34 千米, 新建或增容及改造变

压器 57台（配变容量 9.92 兆伏安) , 低压线路约 218.52 千米 (包含改造下户

线 73.69 千米) , 以及 lO 千伏线路森林草原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程和变电站森

林草原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等。 

2.2 计划工期：自合同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210 个日历天（其中：设计计划工

期为施工图设计资料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 30 个日历天内全部提交）。计划开工

日期：2022 年 9 月 31 日，计划完工日期：2023 年 4 月  31 日。 

2.3 招标范围：  

包括项目设计、施工、重要设备和材料（含安装）招标。 

2.4 标段划分：共划分 1 个标段。 

2.5 建设地点：宜宾市兴文县。 

（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及投资额、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

段划分及标段投资额等）。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 资质要求：  投标人必须具有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独立

履行民事责任能力；②具备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及变电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

以上资质；③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④

取得国家能源局（或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证》四级及以上的许可证；⑤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材

料采购、施工能力 ，施工单位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业绩要求：（本项为多选） 

☑设计业绩要求：近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少于

3年） 

（☑已完成  ☐已完成或新承接或正在设计）不少于 1 （1 至 3个）个类似项

目。类似项目是指: 10kV 及以下项目设计业绩 。 

☑施工业绩要求：近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少于

3 年）（☑已完成  ☐已完成或新承接或正在施工）不少于  1  （1 至 3 个）

个类似项目。类似项目是指:10kV 及以下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或设计施工采购一

体化业绩或 10kV 及以下项目施工业绩 。 

☐无业绩要求。 

3.1.3 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 注册证书为一级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

业）资格 ☐由设计负责人兼任☑由施工负责人兼任，  无   （业绩要求） ，

须为本单位人员（若为联合体投标，须为联合体牵头人人员）。 

3.1.4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具备电力工程类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

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3.1.5 施工负责人（建造师，下同）的资格要求： 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

专业）(注册专业)一级（级别）建造师，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应为☐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成员数不得超过 3家，由具

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投标人作为联

合体牵头人。(2）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3）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

确定资质等级。（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

一标段中投标  。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 23  时 59  分（电子招标文件的获取，不受获取截

止时间限制，任何时间段均可获取），登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宜

宾市）（网址：https://ggzy.yibin.gov.cn/），凭数字证书和密码获取招标文件

及其它招标资料。另，可通过本项目招标公告附件，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4.2 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5.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 

本项目（或本标段）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 170 元。投标人须先缴纳技术服

务费，再缴纳投标保证金，且须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通过宜宾市

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平台缴纳技术服务费（流程为：登录宜宾市公共资源电

子化交易平台——进入“网上投标-缴纳技术服务费”页面——选择项目标

段——点击缴费后使用支付宝扫码完成支付——支付成功后，重新点击“网

上投标-缴纳技术服务费”，选择打印相应项目的《技术服务费缴纳回执》。

成功缴纳技术服务费以系统出具的缴纳回执为准）。 

投标人缴纳的电子化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由相应电子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商

收取。投标人可在成功支付技术服务费后，在“网上投标-技术服务费自助

开票”页面选择对应项目标段填写完善普通税务发票开票信息，并在线获取

相应电子发票。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2

年 

09 月 14 日 09 时 00 分，地点为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本项目开标室（宜宾市叙州区叙府路西段 13 号）。开标当天各投标人

代表须出具投标截止时间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供交易中心工

作人员查验，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请及时关

注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最新通知）。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和宜宾市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地    址： 兴文县古宋镇恒阳国际中心 2 号楼 2楼  

邮    编： 644000  

联 系 人： 康先生  

电    话： 0831-8820224、13568065335  

传    真：   /       

电子邮件：    /      





网    址：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 招标代理机构：    /      

 

☑招标代理机构： 四川省富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路 318 号环球都汇 IMP 写字楼

1701-1703 号  

邮    编： 610000   

联 系 人： 邓先生   

电    话： 028-84352226   

传    真： 028-84352226  

电子邮件：    /      

网    址：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2022  年  8 月 12  日 

注： 

（1）若划分标段，则填写标段序号；若划分为两个及以上标段，应分别明

确各标段的具体内容、划分情况。 

（2）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质要求，应是国家对投标人资质的强制性规定。



不是国家规定必须具备的资质，不得作为资质要求。 

（3）招标人对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绩要求，设置的投资额、面积、长度等

规模量化指标不得高于本次招标工程相应指标，类似项目业绩的定义应明确，用

语准确无歧义。 

（4）招标人限定的联合体成员数量不得少于设定的资质个数。 

（5）标准招标文件中的“以上”包括本数。 

（6）近年已完成业绩是指业绩的完成时间在设定的年限内，招标文件不得

另行增加“承接并完成”“中标并完成”“开工并完成”等表述。 

（7）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注（3）中所称“业绩每类别”是指：勘察、

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以及设备材料采购中的投标人业绩、投标设备（材料）

业绩等，人员业绩的设定参照本要求。投标人可以同一业绩适用企业业绩和人员

业绩要求或者多个类别业绩要求，招标文件不得设定“业绩不重复计分”等内容。 

（8）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3 中关于限制联合惩戒对象投标的

情形例举： 

例 1：按照《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的惩戒措施（一），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按照第三条规定，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推送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

开，则属于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范围。 

例 2：按照《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第七条

规定的惩戒措施（一），依法依规限制失信单位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按

照第八条规定，失信信息和联合惩戒措施已通过“信用中国（四川）”等媒体向

社会披露，则属于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范围。 

 


